
承诺书

平乐县社保中心：

本人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由于个人原因，丢失以下发票原件     份：

1、金额        元，日期             ，发票号             。

2、金额        元，日期             ，发票号             。

3、金额        元，日期             ，发票号             。

4、金额        元，日期             ，发票号             。

5、金额        元，日期             ，发票号             。

6、金额        元，日期             ，发票号             。

本人承诺：发票原件丢失，且不涉及重复享受社会保险待遇，以上情况属实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无条件退还此次报销的所有费用，失信行为纳入社保体系失信人员名单。

 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